
 

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地域新界地域新界地域新界地域 活動與訓練部活動與訓練部活動與訓練部活動與訓練部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 308號鄧肇堅男女童軍中心 4樓   電話：2425 5999   傳真：2481 7445 

  青少年活動通告第 25/2009號 

2009年 5月 10日 

童軍專章考驗日童軍專章考驗日童軍專章考驗日童軍專章考驗日 
 

地域活動與訓練部童軍支部將於 2009年 7月舉辦上述考驗，該考驗由地域總部總監（童

軍）羅計添先生主持，茲將詳情列下，敬希垂注： 
 

(一)日    期：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2009年 7月 26日 日 0930-1700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 308號 

鄧肇堅男女童軍中心 4及 5樓 
 

(二)形    式： 1. 於當日即場進行下列專科徽章考驗，考驗內容及形式請參閱背頁， 

技能組：手藝章、電腦章、電子章、技擊章、體育章、觀察章、氣象章； 

   服務組：指引章、語言章； 

2. 每人報考不得多於 2項專科徽章。 
  

(三)參加資格： 本地域已宣誓之童軍支部成員  
  

(四)費    用： 每位收費港幣 10元正，該費用包括行政費，其他費用概由參加者自行負擔。

費用須以劃線支票繳交，抬頭請書「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為收款人，

始被接納。 
  

(五)名    額： 80人 
  

(六)報名辦法： 備妥下列各項，於截止日期前遞交或郵寄葵涌和宜合道 308 號鄧肇堅男女

童軍中心 4樓新界地域總部，逾期恕不受理： 

1. 填妥附上之報考表格、PT/03及家長同意書。 

2. 劃線支票（每票只限一人）； 

3. 貼上 1元 4角郵票及寫上回郵地址之信封。 
  

(七)截止日期： 2009年 6月 19日（星期五） 
  

(八)其    他： 1. 取錄與否，均以書面通知，一經取錄，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2. 參加者必須穿著整齊童軍制服或由專章考驗日負責人指定之服飾出席； 

3. 參加者必須全期出席，及完成所有指定事工，並經考試及格，將獲發專

科徽章証書。 

4. 本通告可於新界地域網頁 http://www.scout-ntr.org.hk/ 內瀏覽； 

5. 參加者如在活動前3天尚未收到通知，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2425 5999與

訓練幹事梁翠雯小姐聯絡。 

 

                    副地域總監（活動與訓練） 羅維堅 

                               

                                                 （羅計添          代行）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 

童軍專章考驗日 

 

報考表格 
 

 

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區/旅號)__________________欲報考下列專章： 

 

編號 組別 專科徽章名稱 
選擇（請以 � 號選擇報考之項

目，每人報考不多於 2項。） 
備註（由考核員填寫） 

1 手藝章   

2 電腦章   

3 電子章   

4 技擊章   

5 體育章   

6 觀察章   

7 

技能組 

氣象章   

8 指引章   

9 
服務組 

語言章   

 

 

             

參加者簽署：  

 

參加者姓名： 

 

 

 

日      期： 

 

 

 

 

(由考核員填寫) 

 

  考核者姓名 考核者簽署 備註 

1 提交品(1)    

2 提交品(2)    

3 口試或筆試    

 結果    

 

經過上述考驗，結果＊合格 / 不合格。 

 

白色購章証(白 Form)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發出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 

童軍專章考驗日 

考驗內容及形式 

 
技能組技能組技能組技能組  

  

1)手藝章 7)氣象章 

---根據童軍訓練綱要之內容 ---根據童軍訓練綱要之內容 

---帶備已完成或在場製作工件給主考 ---帶備已完成或在場製作雨量計、風力計、 

---主考安排口試或筆試作考核 溫度計及天氣記錄部給主考 

 ---提交一份有關本地之氣候的文章給主考 

2)電腦章 ---設計一個月之天氣報告 

---根據童軍訓練綱要之內容 ---主考安排口試或筆試作考核 

---帶備六個自己編寫的程序給主考  

---主考安排口試或筆試作考核 服務組服務組服務組服務組 

  

3)電子章 8)指引章 

---根據童軍訓練綱要之內容 ---根據童軍訓練綱要之內容 

---帶備四套自行裝配之電子電路給主考 ---帶備一張自己住所三公里範圍之地圖 

---主考安排口試或筆試作考核 交給主考 

 ---主考安排口試或筆試作考核 

4)技擊章  

---根據童軍訓練綱要之內容 9)語言章 

---提交有關已接受不少於三個月之訓練証明給主

考 

---根據童軍訓練綱要之內容 

---提交一份一百五十字以童軍為題材的 

---示範如何進攻及防守之方法 

---主考安排口試或筆試作考核 

文章給主考 

---主考安排口試或筆試作考核 

 

5)體育章 

 

---根據童軍訓練綱要之內容  

---提交一份兩名知名國際運動員報告給主考討論  

---提交考生參與體育資料証明給主考(如運動員

証、證書、獎勵等) 

 

---主考安排口試或筆試作考核  

  

6)觀察章  

---根據童軍訓練綱要之內容  

---考生提交六個石膏印模給主考  

---主考安排口試或筆試作考核  

  

 


